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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会计准则、制度对成本费用的确认、计量规定有多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
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企业不同的所得税负担，本文就企业资产核算中涉及的成本费用的
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提出管见。 
税收筹划在资产核算中的指导思想是让选用的会计政策尽可能地列支成本费用，从而
达到减少绝对纳税额和合法递延纳税的目的，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选择。 
一、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按现行制度规定企业可以选用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来
计算折旧额，在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内，两种方法提取的折旧总额是一致的，似
乎对利润和税金不会产生影响。实际上并非如此，运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每期折旧额
在量上并不一致，从而影响各期的成本费用进而影响企业应纳税额。又由于受资金时
间价值因素的影响，税款贴现值也因此而不相同，所以适当选择折旧方法可以达到递
延纳税的目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例题加以说明：假设某企业有固定资产原值１
９５万元，预计使用５年，净残值１５万元，５年中该固定资产产生的未扣除折旧的
年利润为８０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资金成本率设为１０％，分析不同折旧方
法对所得税的影响。 
可见，若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两种方法计算的纳税总额是相等的。如果考虑资金时
间价值，则可通过计算进行对比：直线法下缴纳所得税的总现值１４．５２×（Ｐ／
Ａ，１０％，５）＝１４．５２×３．７９０６＝５５．０４万元，年数总和法下缴
纳所得税的总现值６．６／（１＋１０％）＋１０．５６／（１＋１０％）２＋１
４．５２／（１＋１０％）３＋１８．４８／（１＋１０％）４＋２２．４４／（１
＋１０％）５＝５２．１８万元，很明显，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时纳税总现值比直线
法的要少，它起到了递延纳税的作用，企业推迟了税金支出进而获得了税款的时间价
值，相对提高了企业的资金利用率，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一笔无息贷款。 
那么，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前提下，企业在不同税率条件下该如何选择折旧方法
呢？这个问题在以下对比表中可以找到答案。 
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选择。现行财务制度和税法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均给予企业
一定的选择空间，如同上述折旧方法一样，年限变动虽不影响利润总额，但适时选择
同样会起到递延纳税的作用。在同一种折旧方法下，不同折旧年限的选择会有什么不
同的影响呢？ 
假设某企业有一固定资产账面价值４０万元，预计残值率１０％，预计可以使用６
年，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最低５年，设该企业每年盈利相同且为正数、资金成本率为
１０％。因为折旧有抵税作用，因此可以从折旧抵税额的大小入手分析两种年限下的
抵税情况，两种方案的对比如下表（见右栏）。 
很显然，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情况下，两种年限计算出的折旧抵税总额相等，若考
虑资金时间价值折旧５年的抵税总现值为９万元，大于６年的抵税总现值８．６２万
元，现金流量增加０．３８万元，方案Ｂ可使企业获得税款的时间价值，达到延期纳
税目的，从而获得了税收利益，对企业更为有利。 
三、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企业一定期间总成本的计算受发出存货成本的必然影响，
在会计实务中，通过存货计价方法变动实现递延纳税是纳税人常用的有效工具，其中
的递延纳税资金时间价值等原理与上述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相同。如何根据不同的存货
购入价格变动方向合理合法地选择存货计价方法呢？不同税率条件下企业又该如何选
择呢？请看下表。 
四、坏账损失处理方法的选择。税法及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选择直接转销法



或备抵法处理企业的坏账损失，备抵法在发生应收账款的期间就开始计提坏账准备，
可增加当期扣除项目，减少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企业税负。即使两种方法
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相等，也会因备抵法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后移，使企业获得延迟
纳税和增加企业营运资金的好处，因此用备抵法比直接转销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
税收收益。此外还应注意新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应收票据不得计提坏账准备，而税法
规定年末可以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包括应收票据的金额，所以企业在年末申报时
可按应收票据的千分之五计提坏账准备金，计提坏账准备可能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
而起到减少应交所得税的作用。 
五、无形资产摊销期限的选择。税法和财务制度对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赋予企业一定
的选择空间，与选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原理相同，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
惠待遇时，企业可通过延长它的摊销期，将资产摊销额递延到减免期满后计入企业成
本费用中，从而获得“节税”的税收收益。但对于正常经营的一般企业，则应选较短
的摊销期限，这样不仅可以加速相应资产的成本回收，抑减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
险，还可以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提，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此外，企业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以及待摊费用的摊销也适用这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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